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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受贈等情況，因為他要捐贈了，所以你們用空窗期適用的舊標準去核定扣除額，但是第十

七條之四如果通過之後，你們會趕快根據新增訂的條文設新的標準，因此新舊標準會有差異。

我們說法律不溯及既往，現在捐贈是依照舊標準，扣除 100 萬…… 

許部長虞哲：尚未核課才可以，已經核課完了，民眾也沒有異議的話…… 

主席：有信賴保護的問題。 

許部長虞哲：對。譬如以今年來講…… 

江委員永昌：也就是說，已經捐贈而且核課了，就是照舊標準。 

許部長虞哲：對，我們不能夠更動。 

江委員永昌：未核課的部分是依新標準嗎？ 

許部長虞哲：對。 

江委員永昌：其他委員曾經建議，民眾讓你們核課之後，回頭算一算，覺得這樣的贈與、抵稅或扣

除，跟他的相對利益不符的話可以後悔。上次有說財政部要去研究，在做這個修正的時候，也

要把這個一次說明，但是今天卻沒有聽到說明。就是他反悔了啦！他本來捐了，你也核課了，

可是後來他算一算不划算，基於保護民眾的權益，他可以怎麼樣去做調整？ 

許部長虞哲：那主要牽涉到對方與受贈人兩人間的私行為，財政部不能跟他講說要不要捐啊！所以

剛才講要不要捐是自由意願，捐了並受理以後，捐贈行為就成立了，不能說受理以後又要反悔

，那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啊！ 

江委員永昌：反正我們有三種，贈與可以抵扣除額、遺產稅跟綜合所得稅也可以，所以他可以回來

重頭再選擇，你是說贈與的行為不能夠反悔，但是拿來送核課的行為可以？ 

主席：應該可以吧？因為國稅局的局長…… 

江委員永昌：最後一個建議，你這次修所得稅第十七條之四，相較於在遺產稅跟贈與稅稅法裡面，

他的遺產所得或贈與總所得，現在的法目前還是以公告現值作為…… 

許部長虞哲：對，土地是公告現值，房屋是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江委員永昌：我現在是先講土地。可是當你要讓它做扣除額或是抵稅的時候，卻不是用公告現值，

對於這個部分，雖然可以先不討論，但後面你會面臨到遺產稅、贈與稅的稅法問題，相較於今

天已經修的所得稅，你們後面要趕快再去做一個整理。 

許部長虞哲：好，我們會。 

主席：江委員提出的問題剛好都是民眾所質疑的，有一些可以在這裡解決，有一些無法在這邊解決

，你的意思是這樣對嗎？ 

江委員永昌：我說的是後面的。 

主席：江委員提出的意見很好，財政部要當成參考，所以王委員的修正動議就不通過。我們就按照

行政院的版本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剛剛有跟陳賴委員打過電話，我們把倒數第二行改為「建請財政部研議

採轉帳繳稅……」，這樣子可以嗎？ 

費委員鴻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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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委員沒有意見的話，那就按照文字修正通過。 

（協商結束） 

主席：經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增訂第十七條之四條文草案」案，照案通過，並增列立

法說明；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照行政院提案條文第三條、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第八

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五條通過；臨時提案將倒

數第二行「財政部應對採轉帳繳稅……」修正為「建請財政部研議採轉帳繳稅……」，其餘文

字均照案通過。請問各位委員，對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針對審查結果，做如下決議：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增訂第十七條之四條文草

案」案，業已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

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已審查

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

說明。請問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日會議議程已全部進行完畢，感謝王委員、江委員及費委員，並感謝大家的辛苦，謝謝。

散會。 

散會（13 時 5 分） 


